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交流生学习计划申请表
	姓    名
	
	年级
	
	学号
	

	院系名称
	
	专业名称
	

	交流方式
	
	交流专业
	

	交流起止时间
	
	联系方式
	

	课程学习计划

	交流期间我校教学计划规定课程
	课程名称
	学时数
	学分数
	课程名称
	学时数
	学分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外方学校学习计划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学生承诺
	本人在交流学习期间参照学校教学计划确定自己的选课方案。无法认定的本专业必修课程回校后进行补修。
        学生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学院意见
	

教学院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（单位公章）

	备注
	


 注：此表应在学生赴交流高校学习之前填写。出发前无法填写课程学习计划，请在备注栏说明原因，并应在开始学习后尽快向学院汇报所修课程情况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交流生成绩与学分认定申请表
	姓  名
	
	年级 
	
	学号
	

	院系名称
	
	专业名称
	

	交流学校
	
	交流专业
	

	交流起止时间
	
	联系方式
	

	在交流学校学习课程情况
	我校拟认定课程情况

	课程名称/课程中文名称
	学分/学时
	成绩
	课程性质
	课程名称/英文翻译
	学分
	成绩
	课程性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学院意见
	经学院组织专家组认定，同意上述拟认定的课程情况。

教学院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单位公章）

	教务处
意见
	
       
  领导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单位公章）


说明：1、课程性质填公共（必）、学科（必）、专业（必）、实践（必）、专业（选）、实践（选）、通修课；
      2、如交流学校是中文课程名称，则提供课程英文翻译。
